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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就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和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及  

諮詢／管治團體成員的投票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考慮，在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和議事規則

委員會委員及下列諮詢／管治團體成員時，議員繼續使用電子

表決系統進行投票的建議：  
 

(i) 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  
(ii) 保良局顧問局；  
(iii) 東華三院顧問局；  
(iv)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及  
(v) 香港大學校董會。  

 
關於上述委員會及諮詢／管治團體 ("該等委員會及諮詢／管治
團體 ")的職能及成員組合，以及第六屆立法會提名及選舉立法會
議員以便任命為該等委員會委員及諮詢／管治團體成員的擬議

程序，請參閱會議議程第VIII及 IX項下的內務委員會文件 (即立
法會CB(4)3/16-17及CB(2)2/16-17號文件 )。  
 
 
第五屆立法會所舉行的相關選舉的投票安排 

 
2.  根據第五屆立法會議員就提名及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

該等委員會委員及諮詢／管治團體成員而通過的相關程序，若

獲有效提名的人數超過所須委任的人數，則須在進行有關選舉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投票，議員並須使用電子表決系統進

行投票。議員投票選擇的獲提名人數目可等同，但不得多於所

須委任的人數。若某議員投票選擇的獲提名人數目多於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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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諮詢／管治團體所須委任的人數，該位議員就有關委員會

或諮詢／管治團體所投的全部票數將不獲計算。在第五屆立法

會舉行的相關選舉，議員利用電子表決系統，逐一就獲提名人

進行投票。投票次序是按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提名的次序

而定。獲得最多票數的獲提名人將會當選。在此公開投票安排

下，議員就每名獲提名人所作的選擇，均記錄在電子表決系統

內，而相關的投票紀錄已按一貫做法 (即電子表決系統投票紀錄
會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建議在第六屆立法會的相關選舉繼續使用電子表決系統進行

投票 
 
3.  現建議議員如有需要進行投票，可繼續使用電子表決系

統進行投票，但請議員注意，電子表決系統業經革新，加入了

一項新的投票功能，利便議員在會議席上就該等選舉進行投

票。在上一屆立法會，議員須就每名獲提名人逐一投票，但日

後議員能在其平板電腦上檢視所有獲提名人的姓名，以及各委

員會及諮詢／管治團體所須委任的人數，然後一次過選擇他們

擬投票的獲提名人 (附錄 I)。若議員擬選擇的獲提名人數目多於
所須委任的人數，該議員的平板電腦便會出現警告信息，議員

不得進一步選取獲提名人，直至議員減少一個或以上已選取的

獲提名人 (附錄 II)。此外，在進行選舉期間，每名議員均可在其
平板電腦上檢視先前在同一會議進行的選舉結果，包括其選擇

的獲提名人、每名獲提名人所得的票數，以及在相關選舉中當

選的議員等資料 (附錄 III)。  
 
4.  根據第五屆立法會的過往做法，如議員同意繼續使用電

子表決系統選舉議員以便任命為該等委員會委員及諮詢／管治

團體成員，除非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相關選舉的投票紀錄將

於進行有關選舉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後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徵詢意見 
 

5.  謹請議員通過上文第 3及4段所載述，有關在選舉議員以
便任命為上述委員會委員及諮詢／管治團體成員時，議員繼續

使用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10月 12日  



附錄 I 

 

 

 



附錄 II 
 

 

 

 

 
 
註：  議員投票選擇的獲提名人數目可等同，但不得多於所須

委任的人數。若議員擬選擇的獲提名人數目多於所須

委任的人數，該議員的平板電腦便會出現警告信息。  

 



 

附錄 III 

 
 

 

 

 

 

按此鍵檢視先前在同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進行的選舉結果

議員 Z 先前

在同一次內

務委員會會

議進行的選

舉投票選擇

的獲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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